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24日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会议继
续审议军人保险法草案、 民事诉讼法修正案
草案、出境入境管理法草案，首次审议农业技
术推广法修正案草案， 审议十二届全国人大
代表名额分配方案草案等。

其中， 再次审议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
案（以下简称“二审稿”），增加诚实信用原则、
提高小额诉讼“门槛”、明确提起公益诉讼的主
体、吸纳专家参与诉讼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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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诉法修正案草案二审，增加公益诉讼制度 万元以下民事案件实行一审终审

社会团体可对“毒胶囊”提公益诉讼

解读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肖建国认为：“草案中公益诉讼的适用范

围主要是环境污染以及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损害行为，比如像‘毒胶囊’
事件是以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出现的， 那么将来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中，由消费者协会作为原告提起公益诉讼也是可取的。”肖建国表示，如
果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能赋予消费者保护组织公益诉讼的资格并能
落实，那么将来类似的案件在公益诉讼的层面上确实就有法可依了。

消协可提起公益诉讼

“毒胶囊”事件让市民“闻药色
变”。有人认为，对于像“毒胶囊”这样
的重大公共安全事件， 以公益诉讼
的方式追偿非常有效。

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初审稿
中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
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
行为，有关机关、社会团体可以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但初审稿中“有关
机关”的立法措辞比较含糊、指代不
明，不利于确定诉讼主体。

二审稿增加了公益诉讼制度，
并明确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
将该条款中的“有关机关、社会团
体”修改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
关社会团体”。

明确“谁执公益诉讼敲门砖”

去年审议的一审稿规定，“基
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
标的额人民币5000元以下的民事
案件，实行一审终审”，该规定被普
遍认为是为了缓解法院系统的压
力。但“5000元”的标准让很多业内

人士有点失望，专家建议应根据具
体地区实行不同的标准。

二审稿规定： 基层人民法院
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的一审终审
民事案件标的额由一审稿的5000
元以下提高到10000元以下。

万元以下民事案件一审终审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黄丽满认为，拟增设小额诉讼制度是民诉法修
正案草案的一个亮点，也是一项制度创新。它的设立是为了应对中国出
现大量的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农民工讨薪、简单的民间借贷、小额金融
借款纠纷、交通肇事纠纷以及小额财产损害纠纷等小额案件，能有效缓
解法院“案多人少”、案件积压的局面。

■据新华社、法制晚报

有效缓解法院系统压力
广东省乌坎事件工作小组23日通报

了对乌坎村原村两委干部涉嫌违纪违法
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其中，对原村支部
书记薛昌、村委会原主任陈舜意予以开除
党籍处分， 并收缴两人违纪所得27万余
元； 对其他6名原村两委干部也分别给予
了相应的党纪处分， 并收缴违纪所得。据
了解， 工作小组已收缴违纪款共计106.77
万元。 ■据广州日报

乌坎8名原村干部被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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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同意建立南科大
校长朱清时：会坚持改革

教育部日前向广东省政府发出通知，
同意建立南方科技大学。通知明确，南方科
技大学系多科性本科学校， 由广东省领导
和管理， 学校发展所需经费由广东省统筹
安排解决， 全日制在校生规模暂定为8000
人。教育部同时要求该校依法办学，遵循国
家基本教育制度。

南科大校长朱清时24日向记者透露，
南科大最快有望今年招生， 但考生是否需
要通过高考现在尚不方便透露。 南科大会
坚持改革，不改革的话，南科大就没有必要
建立了。

2007年3月， 深圳决定筹建南科大，一
开始就显现出“去行政化”的试验性。2011
年3月， 筹建4年仍未获得教育部批准的招
生资格的南科大宣布“自授文凭”，并自主
招收45名高二学生上大学。5月27日， 教育
部新闻发言人续梅表示，教育部支持南科大
的教改探索，但任何改革首先要坚持依法办
学，要遵循国家基本的教育制度。但是，南科
大45名学生拒绝参加当年高考，并表示不担
心自己的未来。 ■据深圳特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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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毒
胶囊 ”、“地 沟

油”、 环境污染等事
件可提起公益诉讼。


